
韩家墩街道办事处主动公开事项目录

序号

公开事项

公开内容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

1 机构职能

机构简介
街道简介、内设机构、办公地址、联系
方式等信息

领导分工 街道领导姓名、主管或分管工作等

2 法规公文
街道规范性文

件
街道印发的规范性文件

3

政府信息公
开指南

政府信息的分类、编排体系，政府信息
获取方式，政府信息公开机构信名称、
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电话、邮政
编码

政府信息公
开年报

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

4 人事信息 人员招录 人事任免、人员招考录用等信息

5 财政预决算

1.本部门本年度预算、报表及说明等；

2.本部门上年度决算、报表及说明等；

3.本部门本年度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表及
说明、上年度“三公”经费决算表及说
明。

6 处罚/强制
依据、条件、

程序

1.行政处罚事项的名称、设定依据、办
理程序；行政裁量基准；行政执法人员
、职责权限、救济渠道；2.行政强制名
称、依据、条件、办理程序、行政执法
人员、职责权限、救济渠道



7 社会救助 最低生活保障 在册低保对象名单公示

8 其他主要
公开内容

行政执法统计
年报

汇总街道上年度行政执法总体情况有关
数据

9 工作动态 工作动态 街道各类工作动态信息



韩家墩街道办事处主动公开事项目录

公开依据 公开范围 备注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1号）第二十条
（二）:机关职能、机构设置、办公地址、办公时间、联系方式、负责
人姓名。

全社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1号）第二十
条（一）:行政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。
2.《湖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79号）
第二十八条：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于每年的1月底前，将上一年度
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上一级法制机构。法制机构应当于每年的第一
季度内，将上一年度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情况汇总，向本级人民政
府或者本部门报告。经备案审查确认合法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，由法制
机构在本级政府公报、政府网站、政府法制网站或者部门网站上公布
。第二十九条：本省规范性文件管理，实行评估和清理制度。规范性
文件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实施的，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进行评估
。规范性文件实施后的评估工作由起草部门或者实施部门组织实施，
或者由制定机关委托独立第三方机构承担。规范性文件评估后，拟在
有效期届满后继续实施的，由起草部门在该文件有效期届满前的3个月
内向制定机关提出，由制定机关重新公布实施，并自公布之日起重新
计算有效期。制定机关每5年组织一次规范性文件清理，及时向社会公
布继续有效、废止和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，并做好编纂、汇编和报
送备案工作。

全社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1号）第四条
（三):组织编制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、政府信息公开目录
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1号）第五十
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（一）行政机关主
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；（二）行政机关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
请的情况；（三）因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被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

全社会

全社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1号）。 全社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1号）第二十
条（七):财政预算、决算信息。
2.《关于印发〈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6〕
143号）第十条：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公开一般公共预算、政府性基
金预算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。第十九
条：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表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。一般公共预
算基本支出表公开到经济性质分类款级科目。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
经费支出表按“因公出国（境）费”、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、
“公务接待费”公开，其中，“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”应当细化到
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、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两个项目。

全社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1号）第二十
条（六）：实施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的依据、条件、程序以及本行政
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。
2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
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18号）
。
3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
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7号）。

全社会

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》 全社会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
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118号）。

全社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11号）。 全社会


